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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领域

（共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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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城乡规划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公开

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城乡规划

项目控

规、修规

方案初审

行政服务

《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四条：城乡

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

具体编制工作。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

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

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 （一）有法人资格； （二）

有规定数量的经相关行业协会注册

的规划师； （三）有规定数量的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有相应的

技术装备； （五）有健全的技术、

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编制城乡规

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

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

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位

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

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

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的，

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

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

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

予以公布。

其他规范性文件。

结果

公开

1.项目控规：名称、区位、图则、相关规划指标；

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局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局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1.项目修规：名称、开发主体、设计单位、区位、主要用地指标、图

则。

开发企业 报纸公示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开发企业 报纸公示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开发企业 报纸公示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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